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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第六十八年

议程项目 105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13年 3月 23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指示，谨提请你注意以下信息： 

 2013 年 4 月 22 日，欧洲联盟理事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授

权欧盟成员国进口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关键设备和技术，并

投资于叙利亚石油工业，借口是，这将有助于帮助平民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这

种做法前所未有，公然违背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惯例。欧洲联盟的授

权仅适用于所谓的反对派联盟，而反对派是不代表任何人的。 

 欧洲联盟参与持续的针对叙利亚国民经济和百姓生计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它

似乎对在以往决定中通过的五花八门的单方面经济制裁仍不满意。相反，它还采

取了一项新措施。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项新措施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所载不干涉原则、主权原则、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其政治和经

济制度的权利，以及大会在 1962 年通过的题为“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宣

言。该宣言规定，所有国家都有权不受限制地处置其自然财富和资源，并呼吁尊

重各国的经济独立。欧盟的这项措施也违反大会 1981 年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

预别国内政宣言》，其中规定一国有义务不促进、煽动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在其

他国家内的叛乱或分裂活动，或以任何借口采取任何旨在破坏统一或损害或破坏

其他国家政治秩序的行动。它还违背了大会 1970 年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

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显而易见，欧洲联盟在危机伊始就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根本就是非法和违

法的。这些做法只会加剧武装恐怖分子给叙利亚人民造成的痛苦。这些武装恐怖

团伙一直在破坏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破坏其经济基础，其中石油部门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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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无论是欧洲联盟还是任何其他集团都无权采取旨在侵犯各国处置

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的措施。事实上，欧洲联盟各国甚至授权为自称为反对派

的人和代表叙利亚人民的人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这极为荒谬。事实上，这些人

只代表其成员、国外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的利益。 

 根据大会 1974 年通过的第 3314(XXIX)号决议关于侵略的定义，欧洲联盟的

非法决定相当于侵略行为。其决定无疑是参与掠夺属于叙利亚人民的资源。叙利

亚人民通过现有的合法政府，具有对这些资源拥有和行使主权权利的自由。因此，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将行使采取必要措施，捍卫主权，维护其自然资源免遭海盗

行为或抢劫，并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执行这一非法决定，因为这种

决定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各国的承诺。它还呼吁安理会不要支持以

欧洲联盟决定形式出现的恐怖主义，因为其目的是支持与“基地”组织的一个分

支“人民胜利阵线”有联系的武装恐怖团伙，而该组织正在叙利亚境内开展恐怖

主义行动。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5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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